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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轮旅游法律适用论要

孙思琪 *

内容摘要：当前我国实践中邮轮旅游服务合同大多依据消费者合同的规则适

用中国法律，而作为海上旅客运输合同主要内容的邮轮船票条款普遍规定适用域

外法律，邮轮船票销售合同作为商事合同则充分贯彻意思自治原则确定法律适

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 42条难以适应邮轮旅游服务合同的特殊性，尤

其是邮轮航行于公海时不存在对应的服务提供地法律；邮轮船票证明的海上旅客

运输合同适用域外法律不利于旅客寻求救济，船票法律适用条款作为格式条款亦

非当然有效。邮轮旅游基础合同的法律适用应以旅客经常居所地法为原则，多数

情形下即为中国法律，同时允许旅客单方选择适用船旗国法、邮轮公司主营业地

法抑或停靠港所在地法等与特定邮轮旅游存在客观联系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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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自治

邮轮①旅游是近年来在我国快速发展的新兴旅游形式，2016 年，全国港口共

计接待国际邮轮旅客 218万人。②邮轮旅游与传统海上旅客运输存在明显差异：

传统海上旅客运输许多时候具有公共运输的性质，即以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提供

* 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海商法》修改基本理论与主要制度研究”（项目批

准号：16FFX010）、交通运输部重大软科学研究项目“我国《海商法》修改之研究”（合同编号：

2013-322-810-040）的部分研究成果。

① 关于“邮轮”和“游轮”两种表述，理论以及实践之中通常混用，含义基本相同。考虑

到我国相关政策、法规悉数采用“邮轮”的表述，例如《交通运输部关于促进我国邮轮运输业

持续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上海市邮轮旅游经营规范》以及《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及的“推动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邮轮旅游合作”，本

文除尊重邮轮公司名称等专有名词的既有措辞外，一律称为“邮轮”。

② 参见交通运输部：《2016 年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http://zizhan.mot.gov.cn/

zfxxgk/bnssj/zhghs/201704/t20170417_2191106.html，2018年3月1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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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服务为目的，①因而属于社会公共事业，直接涉及国计民生。②但是，旅客选

择邮轮旅游服务主要基于享受型消费的意图，根本目的并不在于运输，对于人

的空间位移关注较少。邮轮旅游的快速发展必然带来相应的民事纠纷，邮轮旅

游的特殊性也决定了此类民事活动需要相对特殊的法律规则进行调整。《上海

海事法院海事审判情况通报（2016）》明确指出：邮轮旅游纠纷在诉讼中已有所

体现，并且涉案法律关系复杂、法律规则尚待明确等诸种因素均为案件妥善处

理带来困难。③

当前，我国邮轮旅游绝大多数是出境旅游，邮轮公司也以外商投资居多，因而

邮轮旅游形成的旅游服务、海上旅客运输以及船票销售等法律关系大多属于涉

外民事关系。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的意义在于通过冲突规范的指引，确定特

定涉外民事关系应当适用的法律，并且应用于实际案件，从而规范当事人之间

的权利义务关系，解决相应争议。④因此，法律适用是邮轮旅游民事纠纷解决的

基础环节。由于我国邮轮旅游专门规范的缺失，加之邮轮旅游同时涉及旅游服

务合同、海上旅客运输合同、消费者合同等多个法律关系，导致邮轮旅游基础合

同的法律适用规则尚不清晰。上海海事法院 2016 年以来受理了多起邮轮旅游

纠纷案件，部分案件之所以迟迟无法作出判决，法律适用的认定似是主要障碍

之一。⑤

本文基于我国邮轮旅游实践的法律适用现状，以邮轮旅游服务合同、邮轮船

票证明的海上旅客运输合同为重点，阐述邮轮旅游基础合同的法律适用，兼及违

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的处理，提出可供邮轮旅客选择适用的系属。

一、邮轮旅游基础合同法律适用现状

《旅行社条例》第 23条禁止外商投资旅行社经营我国居民的出境旅游业务，

导致外商投资邮轮公司即使具备旅行社经营资质，也无法经营邮轮旅游的配套岸

① 参见余延满：《合同法原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47页。

② 参见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702页。

③ 参见上海海事法院：《涉船员权益保护海事审判情况通报》，第12页。

④ 参见黄进、姜茹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释义与分

析》，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⑤ 典型案例如羊某诉英国嘉年华邮轮有限公司海上、通海水域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一

案，由于该案涉案邮轮船籍为英国，途经港分别位于韩国济州和日本福冈，因而涉及外国法

律的适用。参见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2016〕沪 0101民初 1345号民事裁定书、上海市第二

中级人民法院沪〔2016〕02民辖终555号民事裁定书。

117



武大国际法评论2018年第2期
上旅游业务，①直接销售船票的意义大为减弱，从而形成了以旅行社包销为主的船

票销售模式。旅行社包销船票模式下邮轮旅游将会形成三个基础合同，即旅客直

接与旅行社订立的邮轮旅游服务合同，旅客与邮轮公司之间通过邮轮船票证明的

海上旅客运输合同以及邮轮公司与旅行社订立的邮轮船票销售合同。②

（一）邮轮旅游服务合同

邮轮旅游服务合同属于《旅游法》第五章规定的旅游服务合同。可能受到《旅

游法》后于《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出台的影响，后者对于旅游服务合同这一

特别法上的有名合同的法律适用并无专门规定。但是，由于旅游者在旅游服务

合同中实际是消费者，因而旅游服务合同一般被认为具有消费者合同的性质，③

从而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 42条的规定，多数情况下适用消费者经

常居所地法律，对于我国居民而言即是中国法律。实践中对于一般旅游服务合

同的法律适用也大多援引消费者合同的上述规则。④邮轮旅游服务合同在实践

中往往依据政府部门制定的示范合同订立。以上海地区为例，邮轮旅游服务合

同多数均以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上海市旅游局联合制定的《上海市邮轮旅

游合同示范文本》、《上海市出境旅游合同示范文本》为基础。此类示范合同虽

无专门的法律适用条款，但通常会在引言部分明确说明合同依据中国法律签

订。⑤司法审判实践也基本认可邮轮旅游服务合同适用中国法律，例如邵建某、

邵忠某、刘某诉上海携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旅游合同纠纷一案⑥，邓某诉南京

市途牛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南京市途牛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旅游合

同纠纷一案⑦即是如此。

① 虽然《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允许在试验区内注册的符合条件的中

外合资旅行社从事除中国台湾地区以外的出境旅游业务，2017 年 12 月 25 日《国务院关于在

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有关行政法规、国务院文件和经国务院批准的部门规章规定的决

定》也宣布在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停止实施《旅行社条例》第23条，但此种自由贸易试验区的

特殊市场准入政策对于我国邮轮旅游产业的积极影响目前并不明显。

② 参见孙思琪、戎逸：《邮轮旅游法律关系的立法范式与理论辨正》，《中国海商法研

究》2017年第3期，第85页。

③ 参见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四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571页。

④ 参见夏雨：《涉外旅游合同法律适用规则探析》，《旅游学刊》2013年第5期，第123页。

⑤ 例如，《上海市邮轮旅游合同示范文本（2015版）》引言部分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旅行社条例》、《上海市旅游条例》及其他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本合同。”

⑥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016〕沪0105民初6889号民事判决书。

⑦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5〕佛城法民二初字第1253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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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邮轮船票证明的海上旅客运输合同

《海商法》第 110条规定：“旅客客票是海上旅客运输合同成立的凭证。”据此，

虽然在旅行社包销船票模式下旅客通常并不会与邮轮公司直接签订合同，但邮轮

船票可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海上旅客运输合同关系，尽管邮轮船票未必是以传统

海上旅客运输客票惯用的形式和载体呈现。《海商法》第十四章“涉外关系的法律

适用”以及《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对于海上旅客运输合同的法律适用并无专

门规定，因而一并适用《海商法》第 269条关于合同法律适用的意思自治原则以及

最密切联系原则。实践中，邮轮公司通过船票条款规定适用域外法律的情形非常

普遍。①例如，公主邮轮航行合约第 15条C款规定：“由于本航行合约或您的邮轮

旅行产生的或与之相关的所有索赔均适用英国法律。”②皇家加勒比国际游轮乘客

票据合同第 19条也规定：“本乘客票据合同应当受美国佛罗里达州法律（包括在

适用情况下的相关美国海事法律）管辖并依照其解释。”③此类条款是由邮轮公司

预先拟订，并且在合同订立时大多未与旅客协商，因而根据《合同法》第 39条第 2

款的规定具有格式条款的性质。受到旅行社包销船票模式的影响，邮轮船票的功

能在我国被明显弱化，导致旅客依据邮轮船票证明的海上旅客运输合同诉至海事

法院的情形并不多见，法院也更倾向于通过调解、和解等形式结案。因此，司法审

判实践对于邮轮船票通过格式条款规定适用域外法律的效力持何种态度，目前尚

不明朗。

（三）邮轮船票销售合同

邮轮船票销售合同属于较为典型的商事合同，作为合同当事人的邮轮公司、

旅行社均为商主体，是以营利为目的从事商事活动。因此，邮轮船票销售合同的

法律适用相对清晰，即应依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 41条的规定充分贯

彻意思自治原则，同时结合特征性履行原则与最密切联系原则。据此，双方当事

人既可约定适用中国法律，也可约定适用域外法律。由于外商投资旅行社不得经

营出境旅游业务，因而邮轮船票销售合同的法律适用条款通常也以约定适用中国

法律居多，例如，一些协议一般约定：“本协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撰写并受

其约束，在适当情况下也遵从并受相关海事法律约束。”本文对于邮轮船票销售合

① 参见孙思琪：《〈海商法〉修改视角下邮轮旅游法律制度构建》，《大连海事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第15页。

② 公 主 邮 轮 航 行 合 约 ，http://www.princesschina.com/wp-content/uploads/2015/05/

Cruise_Contract.pdf，2017年10月1日访问。

③ 皇家加勒比国际游轮乘客票据合同，http://www.rcclchina.com.cn/content/brand/pas-

senger/repeat，2018年3月1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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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法律适用不作深入讨论。

二、邮轮旅游服务合同的法律适用

邮轮旅游服务合同严格而言并不属于海商海事合同，原因在于邮轮旅游服务

合同形成的社会关系不属于海商法的调整对象，即不是海上运输关系和船舶关

系。但是，受到旅行社包销船票模式的影响，邮轮旅游服务合同对于海上特殊风

险同样有所涉及，因而《海商法》修改时有必要将其作为邮轮旅游法律制度的组成

部分纳入调整范围。据此考察邮轮旅游服务合同的法律适用，重点在于明确邮轮

旅游服务合同的性质是否属于消费者合同以及《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 42

条对于邮轮旅游服务合同是否适应。

（一）邮轮旅游服务合同的消费者合同属性

仅就合同法而言，消费者合同在我国尚不属于有名合同，也并无直接、明确的

定义。消费者合同实际上也不应被视为具体的合同类型，或者至少不能与《合同

法》分则规定的各类有名合同以及旅游服务合同等特别法上的有名合同并列，而

是同时涵盖以生活消费为目的订立的买卖合同、服务合同、保险合同等多种合同

类型。除《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 42条规定了消费者合同的法律适用规则

外，我国其他法律并未直接采用“消费者合同”的措辞，即使是《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亦不例外。①因此，界定消费者合同的概念，须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为基

础，结合相关条文进行解释方能确定。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2条前段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

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据此，只要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一方是从

事市场经营活动，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一方是为了个人或者家庭终极消费需

要，而不是为了从事生产经营或者职业活动需要，②即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

① 合同是消费者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媒介，也是消费者享有权利、经营者

承担义务的基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确也针对消费者权利和经营者义务分别设专章进行

了规定，但该法除第 24 条外并未直接提及消费者合同。《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 42 条

径直规定消费者合同的法律适用，而在实体规范中却无对应的消费者合同定义，虽有利于弱

者保护理念之贯彻，但对于该条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尤其是准确理解消费者合同的概念与

边界，均有不便之处。而且，消费者合同的概念正是司法实践中相关合同法律适用无法回避的

关键事项之一。因此，应当尽快通过《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修改抑或我国民法典“涉外民

事关系法律适用编”的编纂，或者制定司法解释等其他途径，明确消费者合同的概念。

② 参见李适时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释义》，法律出版社 2013年

版，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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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范围，双方此时订立的合同便也属于消费者合同。因此，界定消费者合同的

关键在于双方当事人，一方须为消费者，另一方须为经营者。①

邮轮旅游服务合同属于旅游服务合同。《旅游法》对于旅游服务合同采取狭义

概念，即主要是指包价旅游合同，而不包括旅店住宿合同等旅游代办合同。②根据

《旅游法》第111条第3项之规定，包价旅游合同是指旅行社预先安排行程，提供或

者通过履行辅助人提供交通、住宿、餐饮、游览、导游或者领队等两项以上旅游服

务，旅游者以总价支付旅游费用的合同。据此，旅游服务合同的主要内容是组织、

安排旅游活动。③旅游者与旅行社订立旅游服务合同的目的是为了享受旅游服

务，符合消费者的内涵；至于旅行社，《旅游法》第 111条第 1项明确定义旅游经营

者是旅行社、景区以及为旅游者提供交通、住宿、餐饮、购物、娱乐等服务的经营

者。因此，旅游服务合同是旅游消费权利义务关系的载体，合同双方当事人符合

消费者和经营者的身份要求，理应属于消费者合同，学界对此也大多持认可态

度。④此外，《旅游法》第 92条规定旅游者可向消费者协会申请调解作为旅游纠纷

的解决途径之一，⑤而消费者协会正是对商品和服务进行社会监督的保护消费者

合法权益的社会组织，这亦可佐证旅游消费属于生活消费之一部。由于我国现行

法律对旅游服务合同的法律适用并无特别规定，我们认为，应当一并适用《涉外民

① 参见韩世远：《合同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739页。

② 参见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四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564-565

页。《旅游法》第五章“旅游服务合同”第 75条规定：“住宿经营者应当按照旅游服务合同的约

定为团队旅游者提供住宿服务。”仅从该条的文义表述以及体系位置来看，住宿经营者似乎

也有可能是旅游服务合同的当事人。但是，根据立法机关的释义，该条调整的情形实际是旅

游者与旅行社之间订立由住宿经营者向旅游者提供住宿服务的旅游服务合同，旅行社按照

旅游服务合同再与住宿经营者之间订立住宿服务合同，旅游者与住宿经营者之间并无直接

的合同关系。参见李飞、邵琪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释义》，法律出版社 2013年

版，第181页。

③ 参见杨富斌、苏号朋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释义》，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3

年版，第161页。

④ 例如，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会所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一书，专设第十

五章“旅游消费者的权益保护”，将旅游消费作为主要消费类型之一进行研究，并且着重介绍

旅游服务合同；再如，吴宏伟主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一书，也设有第十二章“旅游者保护制

度”。参见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中国社会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510-546 页；吴宏伟主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92-212页。

⑤ 《旅游法》第 92 条规定：“旅游者与旅游经营者发生纠纷，可以通过下列途径解

决：……（二）向消费者协会、旅游投诉受理机构或者有关调解组织申请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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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 42条关于消费者合同法律适用的规定，邮轮旅游服务合同

亦然。

（二）《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2条的不适应性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 41条对合同法律适用规定的首要原则是意思

自治原则，同时运用特征性履行方法辅之以最密切联系原则。①《海商法》第 269

条关于海商合同法律适用的规定基本相同，但未明确特征性履行规则。同时，《涉

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 42条设置了消费者合同法律适用的特别规则：“消费

者合同，适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法律；消费者选择适用商品、服务提供地法律或者

经营者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没有从事相关经营活动的，适用商品、服务提供地法

律。”

上述规定主要涉及三项系属公式，即消费者的属人法、消费者单方选择的法

律以及设条件的消费行为地法。消费者合同的法律适用以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法

律为原则，而以商品、服务提供地法律为例外。本应作为合同法律适用首要原则

的意思自治受到明显限制，仅有消费者可以单方选择适用的法律，并且限于商品、

服务提供地法律，经营者并不享有选择适用法律的权利。此外，考虑到经营者如

未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从事相关经营活动，应当认为经营者不知道也不可能预见

其产品或服务将与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构成联系，因而基于权利义务平衡之考量规

定商品、服务提供地法律作为例外。②对于消费者合同的法律适用设置特别规则

在比较法上存在广泛的立法例，例如日本《关于法律适用的通则法》第 11条“消费

者合同的特例”即有颇为详尽的规定，③此类规范共同之要旨在于贯彻弱者保护原

则，给予消费者特殊保护。消费者在消费者合同中较之经营者往往处于弱势地

位，双方签订的合同很多时候属于格式合同，其中的法律适用条款多由经营者预

先拟订，消费者难有选择的余地，④邮轮旅游尤其如此。

由于《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 42条广泛适用于各类消费者合同，难以

充分考虑邮轮旅游的特殊性，因而对于邮轮旅游服务合同明显存在不适应。对于

我国居民参加的出境邮轮旅游而言，中国法律作为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法律，多数

情况下同时又是法院地法律，旅客对此通常最为熟悉，因而作为邮轮旅游服务合

同的适用法律较为合适。但是，《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 42条规定的另一

① 参见章尚锦、杜焕芳主编：《国际私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99-201页。

② 参见夏雨：《涉外旅游合同法律适用规则探析》，《旅游学刊》2013年第5期，第124页。

③ 参见王爱群译：《日本民法典》，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201-203页。

④ 参见杜涛：《〈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释评》，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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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属“商品、服务提供地法律”许多时候并不存在。邮轮在航行期间大部分时间处

于公海之上，当前不少邮轮公司甚或提供单纯的公海旅游航线，而无岸上观光的

行程安排。公海因此成为旅客接受邮轮旅游服务、尤其是船上服务最为主要的地

理位置。公海并无对应的国内法律可供适用，克服公海适用法律的欠缺也成为涉

外海事关系法律适用的关注重点。例如，《海商法》第 273条第 2款即规定法院地

法律作为船舶在公海发生碰撞时的适用法律。①

弱者保护原则在法律适用中的贯彻，主要通过特别法律选择规范限制当事人

的意思自治，进而实现实质正义，②要旨之一在于尽量促使有利于弱者的法律得以

适用。③当前我国尚未设立专门的邮轮旅游法律制度，对于邮轮旅客的保护水平

也有待提高。虽然中国法律最为我国居民熟悉，但如果旅客对于与特定邮轮旅游

服务存在客观联系的域外法律亦有充分了解，应当允许旅客选择适用此类法律，

这也与《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 42条允许消费者选择适用商品、服务提供

地法律的本意契合。而且，对于船旗国法律、邮轮公司主营业地法律等法律，消费

者单方意思自治的结果实质上包含了经营者对于法律选择的意志以及实际利益，

经营者或也乐于接受，更能兼顾邮轮旅客与旅行社、邮轮公司等邮轮旅游经营者

之间法律选择利益的平衡。④因此，对于邮轮旅游服务合同应当设置专门的法律

适用规则，在保留适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法律作为一般原则的同时，规定其他系

属替代商品、服务提供地法律。

三、邮轮船票证明的海上旅客运输合同的法律适用

基于旅行社包销的邮轮船票销售模式，旅客与邮轮公司之间主要通过邮轮船

票成立海上旅客运输合同，而船票大多是由旅行社作为包价邮轮旅游产品的组成

部分向旅客进行销售。由于海上旅客运输合同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存在一定差

异，不仅邮轮船票载明的法律适用条款作为格式条款本身的效力确有可资商榷之

处，而且适用域外法律对于作为消费者的旅客寻求救济亦有不利，因而需要适当

① 《海商法》第 273条第 2款规定：“船舶在公海上发生碰撞的损害赔偿，适用受理案件

的法院所在地法律。”

② 参见袁发强：《我国国际私法中弱者保护制度的反思与重构》，《法商研究》2006年第

5期，第45页。

③ 参见徐冬根：《人文关怀与国际私法中弱者利益保护》，《当代法学》2004年第5期，第

16页。

④ 参见万鄂湘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条文理解与适用》，

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3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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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未来我国邮轮旅游法律制度的强行性。

（一）海上旅客运输合同适用域外法律的弊端

海上旅客运输合同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性质存在明显差异，决定了相应的

法律适用规则也应有所区别。经济学将交易主体分为个人（individual）和企业

（firm），据此民事交易总体而言可以分为四类：一是企业之间的交易；二是个人之

间的交易；三是企业为出卖人而个人为买受人的交易；四是个人为出卖人而企业

为买受人的交易。第一类交易涉及的企业又可进一步分为两类，即成熟的市场

参与者（sophisticated economic actors）和一般企业。①成熟的市场参与者之间订

立的合同通常被认为是商事合同，而与一般的民事合同有所区别。基于海上旅

客运输合同形成的交易属于第三类，而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形成的交易属于第一

类。而且，订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企业大多是成熟的市场参与者，因而属于

典型的商事合同。区分商事合同与一般民事合同的基本意义在于：由于交易参

与者的性质不同，规范需求自然有所不同。成熟的市场参与者具有较强的谈判

能力，缔约双方信息地位相对平等，较不需要强制性规定的介入保护，并且此类

主体订立的合同往往设有适当机制用以分散或者规避风险。②因此，对于海上

货物运输合同的法律适用，应当给予当事人较为充分的意思自治，当事人往往

也会选择适用在航运市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法律，其中尤以英国法为典型。虽

然我国既有理论研究大多建议《海商法》修改时规定现行第四章“海上货物运输

合同”的强制适用范围，但此种建议可能更多基于维护国家整体经济利益之考

量。海上旅客运输合同的当事人一方是旅客个人，属于一般的民事合同，因而

需要在法律适用方面给予适当的特殊保护，不能放任在交易中居于优势地位的

承运人滥用意思自治。

当前我国邮轮旅游市场上邮轮公司通过船票条款规定适用域外法律的情形

较为普遍。我国邮轮旅游市场主要邮轮公司船票条款关于法律适用的规定可见

表 1。虽然其中规定适用的域外法律多为航运法律较为发达的法域，尤其是英国

法律在航运领域居于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但是，邮轮旅客毕竟有别于货主，对

于域外法律多数并无充分的了解，而妥善安排救济策略恰恰要求旅客对于法律赋

予的权利应有相对准确的认识。因此，适用域外法律总体而言对于作为消费者的

① Alan Schwartz & Robert E. Scott, Contract Theory and the Limits of Contract

Law, 113 Yale Law Journal 544-545 (2003).

② 参见王文宇：《商事契约的解释：模拟推理与经济分析》，《中外法学》2014年第 5期，

第12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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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客寻求救济明显不利。

表1 中国邮轮旅游市场主要邮轮公司船票条款规定的法律适用

邮轮公司

歌诗达邮轮

地中海邮轮

公主邮轮

天海邮轮

诺唯真游轮

皇家加勒比国际游轮

法律适用

意大利法律①

相关法律②

英国法律③

中国香港法律④

中国法律⑤

美国佛罗里达州法律⑥

①②③④⑤⑥

邮轮船票一般是包价邮轮旅游产品的组成部分。邮轮旅游服务合同和海上

旅客运输合同是旅行社包销邮轮船票模式下同时成立的两个合同，旅客订立两个

合同的目的大抵相同，都是为了参与邮轮旅游活动、享受邮轮旅游服务，只是海上

旅客运输合同更多侧重于船上服务。虽然邮轮旅游必然涉及海上运输，但人的空

间位移并不是邮轮旅游的根本目的。因此，邮轮船票证明的海上旅客运输合同应

当同样具有消费者合同的性质。《海商法》第十四章“涉外关系的法律适用”较之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属于特别法，但《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 42条

和《海商法》第 269条均属于特别民事规范，前者是消费者合同法律适用的特别规

① Costa Crociere, General Condition 2015, https://www.costacruisesasia.com/B2C/Re-

sourcesWebRevise/before_you_go/Term/general_conditions_2015_PAO.pdf, visited on 1 March

2018.

② 地中海邮轮预订条款“法律和管辖权”规定：“本合同受相关法律管辖。由本合同的

解释或应用所产生的任何纠纷都应提交至相关法庭。该法庭对所有纠纷具有专属管辖权。”

http://www.msccruises.com.cn/zh-cn/Terms-Conditions.aspx，2018年3月1日访问。

③ 参见公主邮轮航行合约，http://www.princesschina.com/wp-content/uploads/2015/05/

Cruise_Contract.pdf，2017年10月1日访问。

④ 参见天海邮轮旅客票据合同，http://www.skysea.com/home/Files/%E5%A4%A9%E6%

B5%B7%E4%B9%98%E5%AE%A2%E7%99%BB%E8%BD%AE%E9%A1%BB%E7%9F%

A5%20SkySea%20Passenger%20Embarkation%20Notice.pdf，2018年3月1日访问。

⑤ 参见诺唯真游轮乘客船票合同，http://www.goncl.cn/upload/down/ncl2017-04-20.pdf，

2018年3月1日访问。

⑥ 参见皇家加勒比国际游轮乘客票据合同，http://www.rcclchina.com.cn/content/brand/

passenger/repeat，2018年3月1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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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后者则是海商合同法律适用的特别规则。二者之间的适用关系如何处理，现

行法律并未明确规定。可以肯定的是，《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 42条对于

邮轮船票证明的海上旅客运输合同同样存在不适应，即商品、服务提供地法律在

邮轮航行于公海期间并不存在；而《海商法》第 269条更多基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

的立场，对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未加制约，较易产生邮轮公司滥用优势地位迫使

旅客适用域外法律的现象。因此，无论适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 42条

抑或《海商法》第 269条，我国法律关于邮轮船票证明的海上旅客运输合同法律适

用的规定均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

（二）船票法律适用条款的效力

考察邮轮船票条款，也即通常所称航行合约或者乘客票据合同，基于我国尚

未全面实行邮轮船票制度规制船票条款的现状，①条款内容是由邮轮公司单方制定

并且载于公司网站，旅行社在与旅客订立邮轮旅游服务合同时并不会向旅客提供

相应邮轮公司的船票条款。邮轮公司发放的各类资料大多不会涉及船票条款，即

使是作为船上通行凭证的房卡一般也不附有相关条款，主动登陆邮轮公司网站几

近成为旅客了解船票条款内容的唯一途径。而且，旅客一旦选择了特定的邮轮公

司，就必须接受该公司的全部船票条款，不再享有单独另行协商的机会，符合格式

条款“要么接受，要么走开”（take it or leave it）的特征。因此，邮轮船票条款的性

质理应属于格式条款，包括其中的法律适用条款。

格式条款由于未经合同双方当事人协商，与合同作为双方意思合致的本质相

悖，因而格式条款并不当然能够在双方当事人之间直接形成合同关系。只有消费

者对于格式条款表示同意，格式条款方能产生法律效力，②邮轮船票条款亦然。对

于格式条款之规制，《合同法》第 39条至第 41条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26条

均有规定。虽然适用法律的不同难免影响承担责任的多寡，但法律适用条款本身

并不属于免责条款，即不以排除或限制当事人的未来责任为目的，③因而此类条款

的效力认定主要基于邮轮公司是否妥善履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26条第 1款

① 上海经由交通运输部水运局授权，选定皇家加勒比国际游轮根据《上海邮轮船票制

度（试点）实施工作方案》率先开展邮轮船票制度试点，已于 2017年 12月试点三个航次，并于

2018 年 1 月末拓展至皇家加勒比国际游轮的全部航次。虽然 2017 年《关于上海试点邮轮船

票制度的通知》列明的试点任务中明确提及“各邮轮公司自有乘客票据合同或乘客条款需符

合《上海市合同格式条款监督条例》和《上海市邮轮旅游经营规范》规定”，但试点既有进展对

于邮轮船票条款的规制实际上涉及甚少。

② 参见李昌麒、许明月：《消费者保护法》，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104页。

③ 参见崔建远：《合同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50页。

126



孙思琪：邮轮旅游法律适用论要

规定的提请注意义务。根据该款规定，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格式条款的，应

当以显著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并按照消费者的要求

予以说明。法律适用作为纠纷解决的基础环节之一，应当属于与消费者存在重大

利害关系的格式条款内容。对于海上旅客运输合同的法律适用条款，乃至全部邮

轮船票条款而言，由于旅行社包销模式下邮轮公司根本不会参与缔约过程，因而

邮轮公司显然无法达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于经营者提请告知义务的要求。

而且，目前邮轮船票条款的主要刊载方式是邮轮公司网站，旅客如果未与邮轮公

司或旅行社产生纠纷，很有可能自始至终不会关注船票条款。因此，邮轮旅客不

应当然受到自己并不知情的船票条款的约束。如果旅客事后表明不同意船票条

款关于法律适用的规定，而邮轮公司又无法证明已尽提请注意义务，应当认定船

票法律适用条款无效。

此外，我国较为有限的司法实践对于邮轮船票法律适用条款的效力似乎也并

不完全认可。例如，在蒋某诉皇家加勒比RCL邮轮有限公司、浙江省国际合作旅

行社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海上人身损害责任纠纷案中，被告皇家加勒比国际游轮

并未援引船票条款主张适用外国法律，而是与其他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达成合意

选择适用中国法律，上海海事法院在该案一审判决中也予以认可。①

（三）海上旅客运输法律的强制适用

冲突法上存在强制性规范的概念，是指一国法律中具有强行性质的规范，此

类规范在涉外案件中必须强行适用，而不必考虑冲突规范所指引的准据法是何国

法律。②《〈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司法解释（一）》第 10条规定了多种强制适

用我国法律的情形，但总体上均与海事活动无涉，亦未提及海上旅客运输。考察

航运发达国家的海上货物运输立法，不少国家对于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均有强

制适用本国法律的规定，不允许合同当事人通过约定选择适用他国法律。例如，

美国《1936年海上货物运输法》（Carriage of Goods by Sea Act 1936）第 12条规

定：“本法适用于对外贸易中自美国出口或向美国经海陆运输的一切运输合同。”③

美国和少数代表货方利益的国家规定本国海上货物运输法律的强制适用范围，目

的在于限制缔约能力强于本国货主的承运人利用合同自由选择对其更为有利的

他国法律或者国际公约，④从而通过保护本国货主的利益实现对于国家整体经济

① 参见上海海事法院〔2017〕沪72民初136号民事判决书。

② 杜涛：《国际私法原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12页。

③ 韩立新、王秀芬编译：《各国（地区）海商法汇编》，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第

378页。

④ 韩立新编著：《海事国际私法》，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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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的维护。

规定海上旅客运输法律的强制适用范围，理据较之海上货物运输法律更为充

分。由于邮轮旅游服务合同的消费者合同性质已经基本明确，因而中国法律在实

践中多数均能得到适用。考虑到邮轮旅游服务合同与邮轮船票证明的海上旅客

运输合同同为邮轮旅游基础合同的关联性，并且一方当事人均为邮轮旅客，对于

后者也应适当规定强制适用我国法律的范围，从而实现对于居于弱势地位的邮轮

旅客的必要保护。对此《上海市邮轮旅游经营规范》作为我国邮轮旅游行业首个

政府性规范，其第11条第3款也规定：“船票应从有利于解决邮轮消费纠纷角度出

发，充分考虑连结点的关联性，按照便利中国旅游者维护合法权益的原则确定司

法管辖地和适用的法律。”目前我国邮轮市场主要邮轮公司制定的船票法律适用

条款，显然不符合此种要求。

基于当前的立法趋势以及理论研究，我国邮轮旅游法律制度的构建最有可能

通过《海商法》修改实现，①并以该法第五章“海上旅客运输合同”为基础。②但是，目

前关于《海商法》强制适用的研究主要围绕海上货物展开，③而对海上旅客运输鲜有

关注。《海商法》修改时如果确将邮轮旅游纳入了调整范围，即应规定邮轮船票证明

的海上旅客运输合同的法律适用。尤其对于出发港或目的港为我国港口的邮轮旅

客运输，应当继续贯彻对于消费者的弱者保护原则，适当限制意思自治的运用，规

定以适用中国法律为主的旅客经常居所地法律为原则，同时辅以若干与邮轮旅游

关联较为密切的系属以供邮轮旅客单方选择适用。由于存在旅客单方意思自治的

例外，因而此种强制适用一定程度上也有别于冲突法意义上的强制性规范。

四、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的处理

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是民事责任竞合最为常见的情形。目前我国邮轮

① 交通运输部法制司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修改建议稿）审核研究”已将邮

轮旅游列为《海商法》第五章“海上旅客运输合同”修改的重点之一。

② 参见孙思琪、戎逸：《邮轮旅游法律关系的立法范式与理论辨正》，《中国海商法研

究》2017年第3期，第93页。

③ 参见韩立新编著：《海事国际私法》，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 2015年版，第 144-148页；

苏同江：《中国〈海商法〉有关海运提单强制适用问题研究》，《中国海商法年刊》（2008），第

45-56页；苏同江、杨晓娜：《我国海商法有关海运提单强制适用问题的研究》，《青岛远洋船员

学院学报》2007 年第 3 期，第 8-12 页；王彦斌：《我国海商法对提单运输关系强制适用问题研

究——以我国涉外海事案件法律适用情况实证分析为视角》，《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9年第6期，第53-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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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实践中纠纷的主要类型是航程变更和旅客人身损害，其中前者一般依据邮轮

旅游服务合同诉至地方法院，属于典型的合同之诉；后者一般依据海上人身损害

诉至海事法院，属于典型的侵权之诉。由于邮轮船票的功能在我国受到明显弱

化，上海海事法院目前受理的几起邮轮旅游相关案件均为海上人身损害责任纠

纷，而并非基于海上旅客运输合同的合同之诉。但是，对于旅客人身损害的赔偿

同时也是邮轮公司作为海上旅客运输合同的承运人的法定责任。根据《海商法》

第114条第1款的规定，在旅客及其行李的运送期间，因承运人或者承运人的受雇

人、代理人在受雇或者受委托范围内的过失引起的事故，造成旅客人身伤亡或者

行李灭失、损坏的，承运人应当负赔偿责任。据此，旅客其实亦可依据邮轮船票证

明的海上旅客运输合同诉至海事法院，请求人身损害赔偿，由此便会产生违约责

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

根据《合同法》第 122 条的规定，当事人可以选择有利于自己的诉因提起诉

讼。①同一违反民事义务的行为，既符合违约行为的要件，又构成侵权行为时，当

事人主张违约责任抑或侵权责任时，均有法律依据，自应允许当事人择一请求；②

尤其是受到举证责任、赔偿范围、诉讼时效等因素的影响，当事人有时主张违约责

任较为有利，有时请求侵权责任更加便捷，赋予选择权更能达到侧重保护受害人

合法权益的目的。③因此，邮轮旅游基础合同与邮轮旅客人身、财产损害赔偿责任

之间法律适用的关联性，也应给予充分考虑。

《海商法》除船舶碰撞外未规定其他海事侵权责任的法律适用，《涉外民事关

系法律适用法》也仅有第 44条规定了侵权责任法律适用的一般规则：“侵权责任，

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但当事人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

律。侵权行为发生后，当事人协议选择适用法律的，按照其协议。”该条对于侵权

责任的法律适用以传统的侵权行为地法为原则，并规定共同经常居所地法优先于

侵权行为地法适用，同时辅之以不加限制的意思自治原则作为例外。④但是，该条

规定对于邮轮旅客人身、财产损害赔偿责任同样存在不适应。当前我国邮轮旅游

市场的邮轮公司大多为外商投资，作为法人经常居所地的主营业地一般不在我国

国内，而旅客却以中国公民居多，因而旅客与邮轮公司之间通常不具有共同经常

居所地，如果当事人未能就法律适用达成协议，则应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此时

① 薛峰：《乘客死亡产生两种法律责任竞合应尊重当事人的选择权》，《人民法院报》

2001年3月30日，第B03版。

② 参见崔建远：《合同法学》，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268-269页。

③ 参见韩世远：《合同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718页。

④ 参见杜新丽、宣增益主编：《国际私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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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会面临邮轮航行于公海时不存在对应侵权行为地法的困局。因此，需要对该条

的规定进行适当改造作为特别规范，建议参考《海商法》第 273条关于船舶碰撞法

律适用的规定，规定以侵权行为地法为原则，对于发生在公海上的旅客人身、财产

损害赔偿责任适用旅客经常居所地法，同时允许旅客在侵权行为发生后单方选择

适用法律，并且设置必要的限制，即提供若干特定的系属供旅客选择适用。可供

旅客选择适用的系属应与邮轮旅游服务合同、邮轮船票证明的海上旅客运输合同

等邮轮旅游基础合同的考量基本一致。

五、可供邮轮旅客选择适用的系属

法律的演进总是追求确定性和灵活性的矛盾与斗争，而法律适用是否进步的

衡量标准之一便是连结点有无获得软化处理，实现多元化的选择。①连结点的软

化处理要求采用灵活、开放的连结点取代传统冲突规范中僵化的封闭的连结点，

同时增加连结点的数量从而实现可供选择法律的多元化。②根据上文分析，邮轮

旅游服务合同和邮轮船票证明的海上旅客运输合同的法律适用应以旅客经常居

所地法律为原则，邮轮旅客人身、财产损害赔偿责任则应以侵权行为地法律和旅

客经常居所地法律为原则。但是，旅游活动的本质是以游览为目的而赴外地，③必

然离开惯常环境，④因而旅游目的的实现往往正在旅客的经常居所地之外。当前

我国旅游立法，尤其是邮轮旅游的立法尚待完善，绝对限制意思自治原则并且适

用以中国法律为主的旅客经常居所地法律，未必对旅客最为有利，软化的连结点

更能实现本国旅客权益保护之目的。而且，任何市场均是由消费者和经营者共同

构成的。良好的经济秩序既要保护消费者的正当权益，又要使经营者受到合理的

善待，避免由于过度的特殊保护导致消费者和经营者之间强弱地位的互易。⑤因

此，应当尽量提供对于邮轮旅客保护水平高于中国法律，并且与特定邮轮旅游存

在客观联系的域外法律，以供旅客单方选择适用，最大限度地实现弱者保护原则

与连结点软化处理的平衡与协调。

（一）船旗国法

可供邮轮旅客选择适用的具体系属，首推船旗国法。涉外海事关系法律适用

① 参见夏雨：《涉外旅游合同法律适用规则探析》，《旅游学刊》2013年第5期，第125页。

② 参见李双元、欧福永主编：《国际私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0-81页。

③ 参见夏征农、陈至立主编：《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63页。

④ 参见邵琪伟主编：《中国旅游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257页。

⑤ 参见高宏贵：《中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3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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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突出特征之一便是船旗国法的重要地位。①船舶国籍是船舶所有人按照特定国

家船舶登记规则进行登记，取得该国签发的船舶国籍登记证书，悬挂该国国旗进

行航行，使之隶属于登记国的法律身份，用以表明船舶与国家之间固定的法律关

系。②船旗国法作为船舶登记国的法律，时常用于解决船舶在航行过程中发生涉

外民事纠纷时的法律冲突，③例如，《海商法》第 270条规定船舶所有权变动适用船

旗国法律。船旗国管辖也已成为现代国际法关于管辖的基本原则之一。船旗国

可以对本国在公海航行的船舶上的一切人以及发生的一切事件享有管辖权，一如

国家对于本国领土的管辖，船舶甚至一度被视为船旗国的虚拟领土。④更有学者

认为：“能够被遵守的唯一可靠和可行的规则是适用船旗国法调整几乎所有与船

舶、船长和船员有关的事项。”⑤虽然船旗国法的适用由于方便旗、光船租赁等现象

受到一定影响，不再是唯一的、安全的准据法，但仍是确定涉外海事关系法律适用

必须考虑的众多连结点之一。⑥

目前我国邮轮旅游市场的邮轮大多并非中国籍船舶，并且登记国多为方便旗

国家，例如天海新世纪号为马耳他籍、皇家礼赞号以及处女星号为巴哈马籍；但也

有不少例外存在，例如歌诗达邮轮旗下的赛琳娜号、幸运号、大西洋号、维多利亚

号均为意大利籍。方便旗国家主要具有税务优惠、对船东国籍以及航行区域不设

限制、公司法律相对宽松且自治性较强等特征，并且方便旗国家一般并无航运传

统，⑦相应地，航运、旅游相关法律乃至法律制度整体建设大多有欠发达，作为域外

法律适用意义有限。因此，船旗国法作为邮轮旅游的适用法律仅在船旗国不是方

便旗国家时方显妥当，故而不能将之绝对化，而应限于可供邮轮旅客单方选择适

用的系属之一。

（二）邮轮公司主营业地法

根据交通运输部《关于加强外商独资船务公司审批管理工作的通知》⑧第 2条

第 3款的规定，经批准的独资船务公司或其分公司可以为其母公司拥有或经营的

① 参见王国华：《海事国际私法原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页。

② 参见赵鹿军编著：《船舶船员法》，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3页。

③ 参见李双元、欧福永主编：《国际私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8页。

④ 参见白桂梅：《国际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02页。

⑤ [加]泰特雷：《国际冲突法：普通法、大陆法及海事法》，刘兴莉译，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第116页。

⑥ 参见韩立新编著：《海事国际私法》，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7页。

⑦ 参见杨良宜：《船舶融资与抵押》，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页。

⑧ 交水发〔2011〕44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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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提供揽货、揽客、签发提单、出具客票、结算运费和签订服务合同等服务。据

此，当前我国邮轮市场上外资邮轮公司大多设有独资船务公司负责销售邮轮船

票。例如，公主邮轮对应的独资船务公司为寰球船务（上海）有限公司，皇家加勒

比国际游轮对应为皇家加勒比游轮船务（中国）有限公司。此时如果简单规定登

记地法作为邮轮公司的属人法而供旅客选择，多数情形下其与旅客经常居所地法

同为中国法律，意义不甚明显。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 14条第 2款规定：“法人的主营业地与登记地

不一致的，可以适用主营业地法律。法人的经常居所地，为其主营业地。”主营

业地法律作为系属主要用于因应国际商业活动实践中大量出现的公司登记注

册地和主要营业所所在地不一致的情形。①当前我国邮轮市场上的邮轮公司不

少也存在此种情形，尤其是一些欧美地区的著名邮轮品牌，虽然也在我国邮轮

市场开展经营活动，但主要的市场部署多在欧美地区。邮轮公司作为承运人履

行海上旅客运输合同体现了特征性履行的要求，因而承运人的主营业地法律是

与特征性履行联系最为密切的法律。②而且，作为此类邮轮公司主营地的美国、

意大利等地的法律对于邮轮旅客的保护水平总体而言较高，亦应允许旅客单方选

择适用。

此外，除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特别政策外，能够经营我国居民出境旅游业务的

旅行社应是国内旅行社，因而基本不存在登记地与主营业地分别位于不同法域

的情形，不必另设系属予以处理。而且，考虑到邮轮旅游三方主体之间颇为紧

密的关联性，加之邮轮是邮轮旅游的主要服务提供场所，旅客对于邮轮旅游服

务合同选择适用作为合同相对人以外第三人的邮轮公司的主营业地法律，亦无

不可。

（三）停靠港所在地法

停靠港在邮轮旅游中主要表现为出发港、途经港和目的港，涉及邮轮最先抵

达地以及航程终止地。航程终止地法在涉外海事关系法律适用中的运用，尤以共

同海损最为典型。例如，俄罗斯联邦商船航运法典第 419条“共同海损”第 1款规

定：如果当事人未就适用的法律达成协议，共同海损关系适用引起共同海损的事

件发生后船舶航程终止港所在国的法律。③赞成航程终止地法的观点大多认为：

① 参见韩德培主编：《国际私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171页。

② 参见屈广清：《涉外海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立法研究——兼及海事冲突法哲学与海事

立法文化的探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692页。

③ 韩立新、王秀芬编译：《各国（地区）海商法汇编》，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第

14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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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海损理算亦是海上运输合同的履行方式之一，应当推定当事人已在海上运输

合同中默示同意依据航程终止地法进行处理。①但是，当事人事先无法预料共同

海损将在何处发生、航次将在何处终止，因而适用航程终止地法具有一定的偶然

性，缺乏法律要求的可预见性、稳定性。②

停靠港所在地法律适用于邮轮旅游却不会产生上述缺陷，原因在于除邮轮航

程变更等少数特殊情形外，邮轮的停靠港在旅客订购邮轮旅游产品时便已确定，

即使受到不可抗力影响导致航程变更，大多也仅有途经港发生变动而不涉及出

发港和目的港。目前我国邮轮旅游的岸上观光目的地以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

为主，此类国家法律对于邮轮旅客的保护水平一般也高于以中国法律为主的旅

客经常居所地法律。而且，邮轮旅游与铁路、航空运输等其他运输方式的结合，

将会成为未来邮轮旅游差异化发展的趋势之一，并且已有邮轮公司正在进行此

类尝试。旅客在乘坐邮轮抵达单程目的地后，可以选择通过铁路、航空等其他

交通方式完成返程；③或者旅客亦可通过其他交通方式先行进行岸上旅游观光，

而后乘坐邮轮返回国内。因此，日本等岸上观光目的地并不必然是目前常见的

途经港所在地，亦有可能是出发港或者目的港所在地，因而采用“停靠港”的表

述更为准确。

此外，对于邮轮旅游的岸上旅游服务部分，应与一般旅游服务合同无异，并且

不存在公海缺少对应国内法律等海事活动的特殊障碍，仍应参照《涉外民事关系

法律适用法》第42条之规定允许旅客选择适用服务提供地法律。

六、结语

旅游以及海上旅客运输法律历来不是我国法学研究的重点所在，作为交叉领

域的邮轮法律研究情况自然亦不见佳。随着我国邮轮旅游产业持续快速发展，未

来司法实践中相应的法律适用问题势必更加突出。针对我国邮轮旅游实践中船

票条款普遍规定适用域外法律的现状，考虑到《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 42

条、第 44条对于邮轮旅游调整的不适应性，邮轮旅游的法律适用需要专门的规范

设计，从而在充分保护旅客权益的同时，尽量平衡旅客、邮轮公司、旅行社等主体

① 参见侯军、侯广燕编著：《当代海事法律适用法学》，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1998年版，第

501页。

② 参见韩立新编著：《海事国际私法》，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99页。

③ 孙思琪、戎逸：《邮轮旅游法律关系的立法范式与理论辨正》，《中国海商法研究》

2017年第3期，第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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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法律选择利益。具体而言，我国《海商法》在修改时如果确定将邮轮旅游纳

入调整范围，建议可在该法“涉外关系的法律适用”一章，对邮轮旅游涉及的法律

适用作出如下规定：

邮轮旅游服务合同、邮轮船票证明的海上旅客运输合同，适用旅客①经常

居所地法律；旅客选择适用船旗国法律、承运人主营业地法律或者停靠港法

律的，适用旅客选择的法律。

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邮轮船票销售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

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

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

邮轮旅客人身或者行李损害的赔偿责任，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但邮轮

在公海上发生的损害赔偿，适用旅客经常居所地法律；旅客选择适用旅客经

常居所地法律、船旗国法律、承运人主营业地法律或者停靠港法律的，适用旅

客选择的法律。

On the Application of Law of Cruise Tourism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cruise tourism practice in China, cruise tour-

ism service contracts usually apply Chinese Law, and it is usual practice for a

cruise line to choose foreign law as the applicable law of contract of carriage

of passengers by sea by the passage ticket clauses. Lex voluntatis shall be ful-

ly applied to sales contracts of cruise passage tickets. The Article 42 of the

Law of the Application of Law for Foreign-related Civil Relations is unsuit-

able to cruise tourism service contracts because the law at the locality of the

provision of service is nonexistent for high seas. There are flaws to choose for-

eign law as the applicable law of the contracts of carriage of passengers by

sea, and the passage ticket clauses are not necessarily valid. The laws at the

habitual residence of passengers shall be applied to cruise tourism service con-

① 《旅游法》和《海商法》对于旅游服务合同和海上旅客运输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分别采

用了“旅游者”和“旅客”的表述。考虑到未来我国邮轮旅游法律制度规定于《海商法》的可能

性较高，并且应以该法现行第五章规定的海上旅客运输合同法律制度为基础，加之对于旅游

服务合同的一方当事人称为“旅客”在汉语表述上亦无不妥，因而此处沿用《海商法》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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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cts, and a passenger may also choose the law of the flag state, the law of

the main business place of the cruise line or the law of the place where the

port of call is located.

Key words: cruise tourism service contracts; contracts of carriage of pas-

sengers by sea; application of law; passage ticket clauses; party aut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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